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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财政决算(草案)报告

——2017年7月11日在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

伊川县人民政府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我代表县人民政府，向人大常委会作2016年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，请予审议。

2016年，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，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、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，全县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,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狠抓增收节支，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，进一步转变理财观念,不断提高公共财政保障能力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,较好保障了各项社会事业和重点项目资金需求，为全县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一、全县财政决算情况

一般公共财政预算。2016年，全县一般公共财政决算收入为18.23亿元（税收收入11.57亿元，非税收入6.66亿元），占预算的100.6%；上级补助收入16.93亿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.15亿元（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、所得税基数返还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等）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.56亿元（主要包括基层公检法司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义务教育、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）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.22亿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7.3亿元；上年结转0.17亿元；调入资金0.36亿元（政府性基金调入0.35亿元，其他调入0.01亿元）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.21亿元；各项收入合计43.2亿元。

全县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完成33.98亿元；上解上级支出1.73亿元，其中：体制上解0.48亿元，专项上解1.25亿元（省级分成收入增量上解0.43亿元，地税收入增量省级分成上解0.2亿元，其他上解0.61亿元）；债务还本支出6.63亿元；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.6亿元；各项支出合计42.94亿元。结转下年支出0.26亿元（决算批复前）。

基金预算。201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为4.45亿元，占预算的78.7%；上级补助收入0.4亿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1.79亿元；上年结余收入0.25亿元；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为6.89亿元。

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6.03亿元；调出资金0.35亿元；债务还本支出0.27亿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0.24亿元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2016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1000万元，占年预算的100%。

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4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754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2016年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5.08亿元，上年结余3.66亿元，当年支出3.61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.13亿元。

二、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

一般公共财政预算。2016年，县本级一般公共财政决算收入为13.11亿元（税收收入6.84亿元，非税收入6.27亿元），占预算的99.9%；上级补助收入16.93亿元（收入补助项目与全县上级补助项目相同）;乡镇上解收入2.59亿元；债券转贷收入7.3亿元；上年结转0.17亿元；调入资金0.36亿元；以上各项合计40.46亿元。

县本级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完成30.29亿元;上解支出1.73亿元（上解项目与全县上解项目相同）；补助乡级支出1.14亿元；转贷乡镇债券支出0.11亿元；债券还本支出6.52亿元;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0.41亿元；各项支出合计40.2亿元。结转下年支出0.26亿元（决算批复前）。

基金预算。201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为4.45亿元，占预算的78.7%；上级补助收入0.4亿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1.79亿元；上年结余收入0.25亿元；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为6.89亿元。

基金预算决算支出4.58亿元；补助乡级支出1.45亿元；调出资金0.35亿元；债券还本支出0.27亿元。收支相抵,年终结余0.24亿元，结转下年继续使用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。2016年，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1000万元，占年预算的100%。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46万元，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754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。2016年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5.08亿元，上年结余3.66亿元，当年支出3.61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.13亿元。其中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1.25亿元，上年结余1.22亿元，当年支出0.93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1.54亿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收入3.83亿元，上年结余2.44亿元，当年支出2.68亿元，年终滚存结余3.59亿元。
三、县本级动用预备费情况

2016年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预备费2000万元，经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批准，当年动用2000万元。其具体项目是：小额贷款担保专项基金500万元，创建国家园林县城专项资金210万元，离休荣军人员医疗保险费205万元，公安局Y家系数据库建设专项资金187万元，公安局技术侦察设备采购专项资金129万元，公安局“一村一警”工作三年规划建设2016年专项资金110万元，交警队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专项工作经费73万元，卫生局病媒生物消杀工作专项经费72万元，消防队消防装备器材购置专项资金60万元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专项资金55万元，龙瑞新型建材公司改制问题专项资金54万元，高山镇金泘沱村基督教堂坍塌事件处置专项资金43万元，检察院档案数字化扫描系统建设专项资金41万元，疾控中心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健康教育工作专项资金40万元，2016年度高龄补贴资金缺口32万元，奋进煤矿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及养老金27万元，《百姓问政》栏目设备专项资金25万元，大学生义务兵一次性奖励金25万元，2016年进疆兵生活补贴23万元，机动车尾气检测财政补贴16万元，老年人乘车补贴15万元，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伊川联播合作费用15万元，武警中队备勤室前置及执勤设施建设专项资金12万元，黄标车淘汰补贴12万元，市政局环卫钩臂式垃圾转运箱维修资金10万元，原种子公司改制期间医疗保险金9万元。
总体来看，2016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较好，在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的基础上，保障了县重点工程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支出需求，实现了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，确保了财政收支预算目标的完成，维护了伊川社会大局的稳定，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健康发展。


